华南理工大学公开招聘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聘期考核表

	姓名
	刘细梅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10
	人员编号
	20141075

	所学专业/最高学历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务
	助理实验师

	所在单位
	土木与交通学院
	岗位类别
	

	聘期考核起止
时间
	2014.09-2016.08
	工作岗位
	实验员

	本人
岗位
职责
	提供实验教学、科研辅助工作，做好实验室建设工作，负责实验室日常事务性工作，参与实验室教材等编写，兼土木工程系资料员工作。

	

个人聘期工作总结（800~1000字）
	[bookmark: _GoBack]本次聘期已满,在这一聘期内，我始终踏实地工作。回顾这两年，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现将这一聘期内的工作总结如以下几点：
一、	思想政治方面
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与政策，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利用媒体关注国内外形势，在思想上不断的完善自己。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此外，我积极参与教研活动，服从分配，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树立服务于学生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使所有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
二、	业务方面
（1）	实验教学
本实验室每学年主要承担有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全英卓越班、水利水电工程9个班级的工程测量9个学时实验课与70个课时测量实习。我在课前检查各组仪器并做好了实验课有关准备工作，耐心地回答和解说学生课间课后提出的问题，课后严格检查仪器受损情况，并在能力范围内解决有关仪器维修等问题。这一聘期内，我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上课从不迟到和早退，至今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请过一次假、调过一次课。我以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我适时邀请仪器厂家来校为学生演讲与培训，使学生了解学科的前沿设备与最新技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与了解学科的应用。
（2）	仪器设备管理
为保障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聘期内，我对硬件设备进行常规检查、清理、维护与仪器购置，如每年至少两次大规模教学设备维修、水准仪与经纬仪等教学设备购置等等。除满足日常教学设备的需求，为丰富本科实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了解到测量行业的发展前沿，我时刻关注测绘行业的新科技，如申请并调研购置了RTK、无人机、全自动空三处理软件等新型软硬件设备，参与无人机、RTK等新型设备培训工作等。
（3）	实验室综合管理
这一聘期内，我进一步完善了实验室软硬件环境与制度建设，如建立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等；做好了实验室日常清洁整理工作、保障了实验室安全与仪器不受损、及时进行了实验室修缮等工作。此外，积极配合学院、学校的工作，完成各项下达的任务，如2015年度的本科实验室教学评估等。
（4）	教学科研等工作
这一聘期内，我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负责一项课题，参与邓晖老师主持的“华南理工大学房屋信息采集系统”项目。此外参与杨永红老师主持的校级教研教改项目“《道路勘测设计》课程研究性教学设计与实践”与2016年探索性实验教学项目“基于先进GNSS-RTK技术的现有道路线形设计参数探索性实测教学”。
三、辅助性工作
聘期内，我兼任土木工程系资料室的资料员，保障资料室的正常运转，并着手实现图书的信息化管理，积极配合学院、学校的工作，完成各项下达的任务，如2016年图书资料清查等；担任2015级与2016级土木工程函授班的班主任，做好了班级、班级与学校的各项工作；兼管7号楼电子显示屏，及时传达学院通知。
鉴于自己在各方面表现以及在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是：1、加强自身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与基本功的训练，特别是实验课堂教学能力的训练，做到精讲精练； 2、弥补科研方面的不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3、提高办事效率；4、根据学科的发展，希望在创新型实验与探索性实验项目上有所突破。





















自评分（满分为100分）：90


	本人保证以上工作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如有不实之处，愿意承担责任。
填写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考核小组意见：




考核结果建议：合格[  ]                不合格[  ]
考核小组组长（签名）：
考核小组成员（签名）：




	单位党政联席会或单位领导班子会议意见（含德、能、勤、绩、廉的表现情况及聘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初步考核结果：合格[  ]            不合格[  ]
党政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学校考核工作小组意见：



考核结果：合格[  ]   不合格[  ]


聘用意见：续聘[  ]   终止聘用[  ]


盖章：
                                            年    月    日



